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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补偿理论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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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生态补偿是生态经济学领域的一个研究热点，研究者、决策者和实践者都将生态补偿视为应对生态系统
退化的有效政策工具。围绕生态补偿的定义、补偿客体、生态补偿主体、补偿标准和方式，学术界进行
了大量研究，形成了市场交易、生态经济、税收补贴和社会制度等多种生态补偿理论框架。但是，由于
这些理论存在不同程度的缺陷，在实践中难以避免挤出效应、外溢效应、交易费用高等问题，也不利于
协调效率、效益和公平之间的关系。构建具有普遍适用性和可操作性的生态补偿理论框架，需要研究如
何将生态服务纳入经济学的总供给和总需求分析模型，提出简便易行的生态服务价值综合评估方法，统
一生态服务价值与经济领域价值计量的基础，从生态、经济和社会的综合维度研究针对不同生态服务补
偿机制的有效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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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ayments for ecosystem services has long been a focus of research in ecological economics, and an effective policy 
tool to curb deteriorating ecosystem identified by scholars, policy makers, and practitioners. Therefore, great efforts have 
been made on defining payments for ecosystem services, identifying objects of payments, describing participants, exploring 
benchmarks for payments calculation, and developing ways for exchanging ecosystem services, resulting in many conceptual 
frameworks of payments for ecosystem services, such as Coasean Framework featuring market trade, Pigou Framework 
based on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Ecological Economics Framework, and Social Institutional Framework. However, the 
theoretical defects of these frameworks result them ineffective in avoiding high transaction cost, crowing out and leakage 
effects, coordinating efficiency, effectiveness and equity. To develop conceptual framework with feasibility and practicability, 
additional ecosystem services should be included in the gross supply and demand models of economics, simplified and 
practical method for comprehensively evaluating ecosystem services has to be created, accounting approach of ecosystem 
service value has to comply with economic principles, and a multiple perspective combining ecology, economy and society 
must be adopted for determining reasonable scale of different ecosystem services in studying payments for ecosystem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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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为解决生态系统退化和环境恶化等问题，经济学与

生态、环境、资源等学科不断融合发展，逐步深化了对

生态服务功能及其价值的认识，提出了生态补偿这一保

障生态服务有效供给的政策工具。近年来，生态补偿成

为环境经济学的一个热点研究领域，在生态补偿理论方

面形成了大量研究成果，对指导生态补偿实践发挥了积

极作用。同时，一些研究者指出，很多生态补偿实践中

的现实问题还缺乏科学的理论依据。因此，综述生态补

偿的相关概念、理论框架，分析理论研究存在的差距，

有利于明确深化生态补偿理论研究的重点方向，推动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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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各领域生态补偿机制。

1  生态补偿的范围和相关概念

在我国相关政策、学术研究和实践中，生态补偿

（Eco-Compensation）通常是指调节生态服务供给的各

类经济手段 [1-3]。国际上与生态补偿相近的概念主要有

生态服务付费（Payments for Ecosystem Services）和环

境服务付费（Payments for Environmental Services），两

者基本可以互换使用 [4,5]。但也有学者认为，生态服务

付费是多余的概念，因为只有人类劳动创造的服务才

应该付费 [6]。此外，与生态补偿类似的概念还有环境利

益 付 费（Payments for environmental benefits）、 生 态 服

务奖励（Rewards for Ecosystem Services）、环境服务奖

励（Rewards for Environmental Services）、 环 境 服 务 补

偿和奖励（Compensation and Rewards for Environmental 
Services）、 农 业 多 样 性 保 护 服 务 付 费（Payments for 
Agro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Services）、生态保护付费

（Conservation Payments）、 生 态 产 品 奖 励（Rewards for 
Ecological Goods）、农业环境付费（Agri-environmental 
Payments）、 农 业 环 境 补 助（Agri-environmental 
Subsidies）、 生 物 多 样 性 保 护 投 资（Investment for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等 [7-9]，但目前已经基本不再

使用。为避免混淆，本文使用生态补偿统称上述概念。

1.1  生态补偿的范围

生态补偿的定义大致可以分为狭义和广义两类。在

西方国家，狭义生态补偿通常是指通过市场交易实现生

态服务供给的方式，广义的定义将从纯市场化交易到公

共财政补偿的方式都作为生态补偿的研究范围 [10]。我国

生态补偿相关政策和制度通常把生态保护的长效机制称

为生态补偿，而短期性、一次性的补助措施则纳入生态

建设或环境治理工程的范畴 [11]。学术界对生态补偿外延

的界定比较宽泛，有的学者将具有补偿性质的生态建设

工程也列为生态补偿的研究对象 [12]。本研究认为，生

态补偿的范围不宜限制过窄，理论原则应具有广泛的适

用性，以便在不同经济、社会和文化背景下都具有指导 
意义。

1.2  生态补偿的客体

生态补偿的客体是指生态补偿所指向的具体对象，

是联系生态补偿相关主体的纽带。研究者普遍将生态服

务作为生态补偿的客体，认为补偿的目的是满足消费者

的需要 [13]。部分研究者进一步指出，生态补偿的对象应

该是额外生态服务而不是生态系统提供的全部服务 [14]。

同时，也有学者反对把获取生态服务作为生态补偿的主

要目标，强调将生态服务过度商品化可能带来不利后

果 [15]。还有学者指出，以某种人们需要的生态服务为补

偿对象不仅容易产生挤出效应，也会弱化生态服务提供

者的内在动力 [16]；主张生态补偿应注重改变利益相关者

对生态环境的不利行为，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17]。此

外，一些学者认为，生态补偿是避免生态服务生产供

给中产生负外部性以及激励正外部性，从而实现自然

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引导机制；生态补偿应具有促进生

态保护的作用，通过实施生态补偿机制使生态系统得到 
改善 [18]。

由于受益者往往只对某种或某几种生态服务有需求，

如果仅以这些生态服务为补偿对象，就可能诱导保护者

改变生态系统，增强这部分生态服务的生产能力，使得

生态系统提供其他生态服务的能力受到削弱，从而产生

挤出效应。比如，为了增加木材生产服务，一些地方大

量栽植速生丰产林，这虽然增加了木材供应，但生物多

样性等则明显降低。另一方面，如果仅从一个较小的尺

度来考虑生态补偿机制，尽管可以提高这个地方的生态

服务供给，但其他地方的生态服务可能减少，即产生外

溢效应。例如，一些经济发达地区通过农业补偿手段鼓

励实施休耕等生态保护措施，为弥补减少的粮食产量，

其他地区可能在经济利益驱动下毁林开荒以平衡粮食供

应。本研究认为，额外生态服务是补偿对象相对合理的

选择，但应使用整个额外服务而不是其中的某项额外服

务，否则难以避免挤出效应。更为科学的生态补偿对象

应该是超出法定义务的生态保护行为，因为这些行为是

持续提供生态服务的根本保证，也是改善生态环境的必

要条件。此外，生态保护行为的成本容易计量，而且能

够直接参与经济核算。

1.3  生态补偿的主体

生态补偿的主体即生态服务的供方和需方，学术界

从不同角度和文化背景分别使用多种称谓来指代供需双

方。Wunder 首次定义生态补偿时将供需双方称为销售者

和购买者 [19]。此后，其他一些研究者批评 Wunder 对供

需双方表述的局限性，将供方称为提供者、管护者，把

需方称作使用者、受益者等 [20,21]。本研究倾向于使用保

护者和受益者来指代供需双方，保护者的概念隐含了提

供额外服务的意思，受益者的表述说明了为什么应该给

予补偿，两个概念涉及的主体也相对宽泛。值得指出的

是，在供需双方难以识别的情况下，政府等公共机构和

公益生态保护组织可以作为受益者代表，保护区的地方

政府或自然资源管理者则可以作为保护者的代表参与生

态补偿 [22]。由于设计生态补偿机制需要应用大量专业知

识，整个构建过程比较复杂，某些情况下还要进行强有

力的沟通和协调，为了提高效率，降低交易费用，政府

机构、政府间组织、生态保护领域非政府组织、专业咨

询机构、社区组织、以及生态环境专家常常作为第三方

参与生态补偿方案的设计和组织实施 [23,24]。生态补偿相

关的交易费用通常包括信息调查收集成本、技术咨询费、

评估费、方案设计费、谈判费、方案执行支出、补偿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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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监测成本、相关管理费用、财务费用等，如果生态补

偿涉及区域和补偿资金规模较小，交易费用可能在补偿

方案的设计实施总成本中占有很高比重，从而降低生态

补偿机制的经济可行性。

1.4  生态补偿的方式

生态补偿方式是受益者为获得特定生态服务而向保

护者转移相应权益的整个过程，核心是受益者提供的权

益类型和权益的转移途径。受益者提供的权益可以是资

金、实物、特定权利、技术培训、就业机会和商业机会，

以及多种权益的组合 [25,26]。在实践中，具体选择哪种权

益或者哪些权益组合作为换取生态服务的对价，需要考

虑保护者支付保护成本的方式，影响生态服务持续有效

供给的关键因素，保护者可持续发展面临的主要困难等。

权益转移的途径大致可分为纵向转移 [27]、横向转移 [28]

和市场交易 [29] 等三种类型，其中，横向转移是指没有

隶属关系的生态保护者与受益者之间建立的各种生态补

偿机制。这一分类方法突出了保护者和受益者之间的关

系，以及补偿的实现方式，有利于明确生态补偿的责任 
主体。

1.5  生态补偿的标准

考虑到生态系统的多样性以及保护者、受益者之间

的复杂利益关系，生态补偿不可能存在统一的标准。这

里讨论的补偿标准通常是指保护者和受益者达成的测算

权益转移规模的方法。一般来说，生态补偿的标准应介

于保护者的生产成本和受益者获得的效用之间，从而生

态补偿双方都可以从补偿机制中获得净收益 [30]。生态补

偿标准要以保护者的实际成本为基础，加上相关机会成

本和必要的收益，否则保护者将不愿为受益者提供生态

服务 [31]。同时，还要考虑额外生态服务的价值和受益者

的承受能力，如果保护成本大于受益者的支付意愿，在

没有第三方提供补贴的情况下，双方将不可能达成补偿

协议。

2  几种典型的生态补偿理论框架

一些研究者从不同视角对生态补偿的理论进行了系

统研究，形成了市场交易、税收补贴、生态经济学、社

会制度等几种理论框架。

2.1  科斯市场交易理论框架

按照科斯产权理论的原理，Wunder 首次对生态补偿

（环境服务付费）进行了定义，指出生态补偿的客体是界

定清晰的生态服务或很可能确保生产该生态服务的土地

用途，前提是销售者能够确保生态服务的供给，实现方

式是销售者和购买者自愿进行交易 [32]。根据该理论框架，

补偿可以采取现金支付，也可以用实物折抵；补偿标准

至少应等于生态服务提供者失去的机会成本和交易费用

等，并且不超过购买者获得的生态价值；生态补偿的购

买者可以是生态服务的实际使用者，也可以是政府、非

政府机构、国际组织等代表使用者的第三方机构；生态

补偿的提供者主要是私人土地所有者，但拥有土地所有

权的地方政府和共享自然资源财产权的社区也可以作为

生态服务的提供者。其核心是主张通过市场交易来解决

外部性问题和生态服务供给不足问题，一些研究者将其

称为科斯模型 [33]。法国 Vittel 矿泉水公司与水源地农户

之间的生态补偿机制是科斯市场化生态补偿理论框架的

一个典型案例 [34]。由于交易成本、权利不对等以及产权

界定不清晰等制约谈判效率的障碍客观存在，这一理论

的适用面很窄。越来越多生态补偿项目由私营部门与公

共部门共同进行补偿的趋势表明，纯粹基于市场机制的

生态补偿理论在实践中不再有效 [35]。

2.2  庇古税收补贴框架

一些研究者追随庇古税收理论，认为大多数生态服

务属于纯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市场机制难以保障其

持续有效供给，主张通过政府干预解决生态服务的有效

供给问题，强调以税收作为生态补偿资金的主要来源。

对某些生态服务，政府可以通过直接支付费用或让其他

主体代替受益者支付费用来激励生态服务提供；生态补

偿协议不必全都是自愿的，无论供方还是需方都可能为

了遵守法规而加入补偿计划；私营部门之间的生态补偿，

生态服务受益者对提供者支付的补偿也可看作一种补

贴 [36]。这些观点被研究者称之为庇古税收补贴理论框架，

欧洲农业环境项目是该理论框架的典型代表。该理论在

很大程度上避免了科斯模型适用面过窄的缺陷，交易成

本较低，政府给予一定的补偿有利于吸引私营部门提供

生态补偿资金。

2.3  生态经济理论框架

生态经济学主张运用经济措施引导个人、集体的

生态环境管理行为，使之符合全社会的公共利益，即

实现可持续发展 [37]。根据生态经济学的基础理论，以

Muradian 等为代表的研究者提出了生态补偿的生态经济

学理论框架，将生态补偿定义为在自然资源管理中形成

的一种促进个人、集体土地利用行为与公共利益相统一

的资源转让激励机制，主张生态补偿的主要目标是激励

生态服务等公共物品生产，从而改变个人和集体行为，

以避免可能导致的生态系统退化和自然资源过度消耗 [38]。

这一理论框架的对象比较宽泛，其核心思想是生态可持

续性和公正分配比市场效率更重要。该理论归纳了生态

补偿项目分类的三个标准，即生态补偿激励措施在促使

生态服务有效供给中的重要性，生态服务提供者与最终

受益者之间协调者的多少，生态服务可商品化数量化的

程度，这些标准涵盖了从纯市场化交易到纯公共补偿的

多种补偿模式，具有很强的包容性。不过，这个标准只

描述了各类生态补偿方案的特点是什么，没有提供实施

不同类型生态补偿方案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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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社会制度理论框架

一些学者认为，生态补偿本身属于制度范畴，补偿

机制的设计和实施都处于复杂的法律和制度环境之中，

经济社会基本制度会影响生态补偿方案的设计和实施 [39]。

也就是说，生态补偿机制不是在真空中运行，而是根植

于现有的社会、环境、经济等制度体系之中；生态补偿

实践在多样化的背景和制度环境下开展 [40]，不同国家和

地区的实施方案差别很大，反映了生态、社会、经济的

制度背景差异。因此，补偿制度的灵活性很重要，只有

适应基本经济社会制度才能在实践中运行得更有效率并

取得更好效果。制度属性决定了生态补偿方案设计既要

考虑生态保护目标，又要考虑社会发展目标。生态补偿

机制在引导土地共享或保留生态用地 [41] 实现生态保护目

标的同时，还应具有保障相关利益者权益，促进社会公

平分配的作用等 [42]。协调好效率、效益和公平之间的关

系是生态补偿方案成功的关键所在，如果单位补偿资金

所产生的额外生态服务过低，利益相关者将不愿支付补

偿；如果生态补偿方案只能保证受益者短期内对生态服

务的需求，但不能同步改善整个生态系统，生态服务的

持续有效供给就不太可能实现。此外，由于很多补偿方

案都把补偿金额与自然资源产权直接挂钩，生态补偿机

制可能会放大由于资源分配不公造成的贫富差距问题。

除上述四种理论框架外，一些学者还研究了生物物

理等外界因素对生态补偿机制的约束性 [43]，还有一些学

者从生态正义论的角度批判了生态补偿理论的合理性和

有效性 [44]。总体上看，现有的各种生态补偿理论框架都

处于科斯学派和庇古学派两个极端之间，每种理论框架

具有特定的适用条件。本研究认为，设计生态补偿理论

框架应考虑经济激励的重要程度，补偿资金的转移方向

和服务的商品化程度，更为重要的是理论原则的普遍适

用性和技术方法的可操作性。

3  现有生态补偿理论评述

现有理论框架描述了特定条件下建立生态补偿机制

的原则，但由于缺乏相应的经济学理论支撑，生态服务

价值评估方法不科学，以及没有充分考虑不同生态服务

的研究尺度问题，这些理论框架对生态补偿实践的指导

作用不强。

3.1  生态补偿的经济学理论基础

长期以来，生态经济学和经济学在对生态服务及其

价值的认识上一直存在冲突。经济学家相信，技术进步

和价格机制将会自动调整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生态学

学家则认为，技术进步虽替代了部分对自然资源的需求，

但也增强了人类破坏生态环境的能力。此外，生态学家

识别了多种类型的生态服务，分析了这些服务与人类福

祉的关系，并计算出庞大的生态服务价值。然而，经济

学家并不认可这些价值，因为这些价值并不符合经济学

的历史成本计价原则。这一认识冲突的主要原因是经济

学理论尚未将生态服务纳入总供给与总需求模型，同时，

生态学在很多情况下混淆了自然形成的生态服务价值和

人类创造的生态服务价值。事实上，人们无时无刻不在

消费生态服务，总需求中应该考虑人们对生态服务的消

费，总供给中也应该分析生态服务的生产问题。只有弥

补经济学的这个理论缺陷，才能统一经济学和生态学对

生态服务及其价值的认识，为创新生态补偿理论奠定基

础。具体来说，由于生态保护投入具有增强生态服务生

产能力的作用，有利于持续不断地对人们提供服务，应

该把生态服务的生产也视为价值创造的过程，在用支出

法计算国民生产总值时将生态保护支出计入投资总额。

同时，应该把人为创造的生态服务价值定义为生态服务

增加值，相关消费者需要对利用生态服务增加值支付费

用，在用支出法计算国民生产总值时将这部分消耗纳入

整个消费总额的统计范围。

3.2  生态价值评估方法

经过多年的创新和实践，研究者们提出了支出费用

法、旅行费用法、机会成本法、重置成本法、替代成本

法、意愿调查法、意愿选择法等多种生态服务价值评估

方法，基本解决了单项服务的价值评估问题。但是，应

用这些方法进行整体价值评估还存在很多争议，比如重

复计算，没有准确反映人类在生态服务生产中的贡献，

以及容易产生挤出效应等，造成生态服务与经济领域的

价值计量基础不一致，生态补偿与生态保护行动不挂钩

等问题，而且大多数方法评估过程比较复杂，难以在生

态补偿实践中进行应用。因此，需要科学界定生态补偿

中生态服务价值评估的对象，研究提出基于保护成本的

简单易行评估方法，使生态服务增加值可直接用于国民

经济核算，从而统一生态服务价值评估和经济核算的 
基础。

3.3  生态补偿研究的综合视角

有的生态服务全人类都能从中受益，比如生物多样

性、碳沉积等，另一些生态服务的受益面则相对较小，

比如净化水质、防风固沙等服务功能，合理确定各种生

态服务的补偿机制尺度是建立有效生态补偿机制的前提。

对于有些生态服务的供给问题，如果缺乏协调一致的行

动，实施生态补偿可能产生外溢效应。此外，生态服务

的供给往往受到现有制度体系、贫困和文化背景等多种

因素的影响，只有把生态补偿机制与相关制度机制同时

设计、同时实施才能发挥有效作用。为此，需要认真研

究不同生态服务的有效补偿机制的尺度问题，厘清各种

生态服务损失的主要驱动因素，为设计生态补偿机制提

供指导原则。

4  结论与展望

学术界围绕生态补偿理论进行的大量研究，比较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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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地讨论了生态补偿的定义和相关概念，探索出一些生

态补偿理论框架。但是，由于经济学基础理论尚未将生

态服务纳入总供给和总需求分析，生态价值评估未区分

自然形成的生态服务和人类创造的服务，导致生态服务

价值评估结果与生态服务生产的历史成本联系不紧密，

加之对不同生态服务的受益尺度以及影响生态补偿机制

设计的经济、社会和制度基础考虑不充分，现有理论框

架在实践中难以有效解决挤出效应、外溢效应、交易费

用过高以及效率、效益与公平之间的冲突等问题。创新

生态补偿理论框架，需要推动完善相关经济学基础理论，

探索形成以历史成本为基础的生态价值评估方法，科学

区分不同生态服务的国际、地区、国家和地方等受益尺

度，从经济、社会和制度环境等多个维度进行综合分析，

促进生态补偿理论与经济核算体系相衔接、与相关社会

环境制度相耦合，增强理论的有效性和可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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